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不尋常股價及成交量變動 

 

本公佈乃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要求，以及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0 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今天本公司股份（「股份」）之價格及成

交量有所上升，在作出有關本公司之合理查詢後，董事會確認，董事會并不知悉有關今天上

升之任何原因，或任何必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股份出現虛假市場之資料，又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須予披露的任何內幕消息（香港法律第 571 章）。 

 

董事會得悉東方日報及大公報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刊登的新聞報道，內容涉及: 

 

（i）本公司與互聯網公司合作是相當廣泛，包括與阿裏巴巴進行小微企業和電商訂單服務，

與百度在物流上相互合作，同時亦與騰訊（00700）旗下 QQ 微信有合作關係，未來不排除

與騰訊及阿裏巴巴有更緊密合作的可能性；及 

 

（ii）本公司在互聯網發展有投入需要，加上本公司剛扭虧，因此未有建議派發二零一三年

度末期股息，待穩定後長遠冀考慮派息。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並進一步闡釋如下： 

 

（i）近期金蝶加强推进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金蝶旗下“快递 100”陆续与百度在移动搜索、

移动应用开放平台、阿拉丁数据开放平台展开了系列合作；金蝶电商财务软件受邀进驻阿里旗下

淘宝卖家服务平台，该软件能无缝集成淘宝、天猫、支付宝数据，切实提高对账效率，大幅

提高财务核算速度与准确性；2013 年底金蝶亦与腾讯 QQ 微信合作开拓企业管理查询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金蝶将 ERP 产品延伸到用户的移动终端上，不仅提升了 ERP 用户体验，更加

提升供应商、企业、客户三者间的协同效率。上述信息已於本公司的官方網站和官方微博、

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公告以及二零一三年度業績公告中予以披露。同時本公司

亦不排除今後與互聯網公司有更緊密合作的可能性，相关信息將通過官方網站及公告的形式

發佈；及  

 

（ii）隨著集團扭虧為盈，董事會對未來業務發展的方向更加堅定且充滿信心，並將在轉型

業務持续穩定後再考慮派發股息事宜。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本公佈乃承本公司之命而作出。董事會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之準確性負責。 

 

 

 

                     承董事會命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 少 春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少春先生（董事會主席及首席執行官）、陳登坤

先生及楊健先生；非執行董事董明珠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Gary Clark Biddle 先生、吳澄

先生、何經華先生及劉家雍先生。 

 


